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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事关你我的新规

12月起施行

((网络图网络图))
记者近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公安

部、市场监管总局、中国银保监会印发文
件，对常态化养老机构非法集资防范化解
工作作出制度安排。

近年，一些机构和企业打着“养老服
务”“健康养老”等名义，以“高利息、高回
报”为诱饵，在养老服务领域实施非法集
资，严重侵害广大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破
坏养老服务健康发展秩序。为此，四部
门印发关于加强养老机构非法集资防范
化解工作的意见，加大常态化养老机构
非法集资防范化解力度，保护老年人合
法权益。

意见要求，要加强风险摸排。民政部
门要对接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养老机构登
记备案信息共享交换机制，通过信息抓取
及时掌握增量，做到情况清、底数明。要定
期开展存量摸底排查，每年对养老机构服
务安全和质量进行不少于一次的现场检
查，在排查中发现未经登记但以养老机构
名义开展养老服务活动的，依法做好分类
处置。

意见强调，要加强源头治理。养老机
构要规范内部管理，依法签订服务协议。
民政部门要制定养老服务质量信息公开模
板，张贴宣传简报，公开举报方式，公布依
法登记备案的养老机构相关信息，引导老
年人及家属理性选择。

意见还明确，要依法分类处置。民
政部门要对摸排发现的问题隐患综合评
估、逐一研判，纳入“红橙黄绿”风险管控
等级，并做好线索通报和分类处置。要
加强信用监管力度，对因从事非法集资
依法受到处罚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惩
戒措施。

(据新华网)

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一批事关你我的新规开始施行。反电信网络诈骗有了专门立法
保障，中小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有了规范标准，药品网络销售平台责任进一步压实……

为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精准出招”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从人员链、信息链、技术链、资金链等进行全链条治理，从前端宣传预防、

中端监测处置、后端惩治进行全流程治理，强化部门监管主体责任，压实企业责任，对电诈分子
规定了有效预防惩处措施，严厉打击各类涉诈黑灰产行为。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公安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企业建立预警劝阻系统，对发现的潜
在被害人及时采取相应劝阻措施。

对前往涉诈严重地区且出境活动存在重大涉诈嫌疑的，或者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刑事处
罚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出境限制措施。

中小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划分为6级

《中小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及测试大纲》（试行）自2022年12月15日起试行。该
规范将中小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划分为6级，规定了测试的内容、范围、试卷构成和评分标准等，
适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五年级及以上学生普通话水平的测评或评估监测。

新修订的《汉字部首表》也将于2022年12月15日起实施。在保持原有201个主部首基础上，
增补微调个别附形部首，并给出部分常用部首名称和部首的信息处理国际编码。

压实药品网络销售平台责任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了从事药品网络销售的药品经营企业主体资格和要求，并依法明确疫苗、血液

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
办法要求对处方药网络销售实行实名制，并按规定进行处方审核调配；规定处方药与非处方

药应当区分展示，并明确在处方药销售主页面、首页面不得直接公开展示包装、标签等信息；通过
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说明书等信息，不得提供处方药购买的相关服务。

规范化妆品生产许可和监督检查工作

《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要点及判定原则》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
该原则明确了药监部门开展生产许可现场核查、生产许可延续后现场核查、日常监督检查

的具体情形和相关判定原则。
对检查判定为“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的企业，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依

据相关规定，采取责令暂停生产、经营等紧急控制措施，及时控制产品风险。企业应当在规定的
时间内完成整改，并向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提交整改报告。

对检查判定为“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的企业，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
根据相关规定立案调查。

完善商标代理行业治理监管

《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针对商标代理行业准入门槛低、机
构过多过滥、经营管理不规范、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细化监管规定。

规定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建立健全业务管理制度和业务档案制度，加强从业人员职业道
德和职业纪律教育。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不得采取欺诈、诱骗等不正当手段，不
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加强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

新版《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
针对非法托运危险货物问题，规定建立了托运人在危险货物确定品类、防护措施、专门办

理站点、提交证明材料、运单填报、应急联系等方面制度；针对违规承运危险货物问题，规定建
立了安全查验、违规托运告知、签订安全协议等制度。

对包装、数量、危险物质含量等符合要求的危险货物，如含锂电池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含碘
小于50%的碘酒、医药用的四氯乙烯等，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不作为危险货物运输。

(据新华网)

四部门发文剑指养老

服务领域非法集资

守护老人“钱袋子”


